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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審計學（包括政府審計）》 
試題評析 

今年審計人員審計學偏向政府審計，尤以申論題係以會計審計法規為主。惟除第四題範圍稍大之

外，題目整體而言並不困難，在考前猜題與授課內容均命中之情形下，程度中等之同學應可取得

70分以上之成績。 

高分命中 

第一題：《高點會計審計法規講義第四回》，郭軍老師編撰，頁13、P14。 
第二題：郭軍老師課堂上，第51號公報逐條勾選親授！ 
第三題：《高點高普考題神-會計審計法規》，郭軍老師編撰，考場猜題直接命中！ 
第四題：《高點會計審計法規講義第四回》，郭軍老師編撰，頁19、31-35 

 

一、政府審計中，審計部、處、室執行財務審計的對象範圍包括那些？（10分） 

答： 
(一)審計部： 

依審計法第4條前半之規定，中央各機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審計部辦理。 
(二)審計處： 

1.依審計法第5條前半之規定，各省 (市) 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各該省 (市) 審計處辦理之。 
2.復依審計法第4條之規定，中央各機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審計部辦理；其在各省 (市) 地方

者，得指定就近審計處 (室) 辦理之。 
(三)審計室： 

依審計法第5條後半之規定，各縣 (市) 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由各該縣 (市) 酌設審計室辦理

之。 
 
二、在整個查核過程中，查核人員應考量重大性與查核風險，特別是在那些時機？請依審計準則第

51號公報「查核規劃及執行之重大性」規定予以說明。（12分） 

答： 
(一)辨認及評估重大不實表達風險。 
(二)決定進一步查核程序之性質、時間及範圍。 
(三)評估未更正不實表達對財務報表之影響。 
(四)形成查核意見。 
 
三、審計準則第52號公報「查核過程中所辨認不實表達之評估」中明確指出：查核人員應決定未更

正不實表達（個別金額或彙總數）是否重大。請問查核人員作此決定時，應考量的事項有那

些？（15分） 

答： 
應考量： 
(一)經特定交易類別、科目餘額或揭露事項及財務報表整體後，不實表達之金額大小及性質。 
(二)不實表達發生之特定情況。 
(三)以前期間未更正不實表達對攸關交易類別、科目餘額或揭露事項及財務報導整體之影響。 
 
四、審計公務機關的業務財務，可分為特種公務審計與普通公務審計。請簡要說明普通公務審計之

審計目的、審計方法及審計程序。（13分） 

答： 
(一)審計目的： 

主要係為最終審定決算及剔除不當支出。 
(二)審計方法： 

審計人員通常應依下列審計方法予以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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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示審計機關派遣文件或「審計部稽察證」： 
審計機關為行使職權，得派員持審計部稽察證，向有關之公私團體或個人查詢，或調閱簿籍、憑證或其

他文件，各該負責人不得隱匿或拒絕；遇有疑問，並應為詳實之答復。 
行使前項職權，必要時，得知照司法或警憲機關協助。(審計法第15條) 

2.詢問並作成筆錄，必要時得臨時封鎖或提取有關資料： 
審計機關或審計人員行使審計職權，對於詢問事項，得作成筆錄，由受詢人簽名或蓋章，必要時，得臨

時封鎖各項有關簿籍、憑證或其他文件，並得提取全部或一部。(審計法第16條) 
3.必要時亦得通知機關長官或其上級機關派員蒞視： 

審計人員赴各機關執行職務，必要時得通知該機關長官或其上級機關派員蒞視，其結果得製作筆錄，由

關係人及蒞視人簽名或蓋章。(審計法施行細則第11條) 
4.遇有應行查詢、更正、補送等事項，得以書面通知： 

(1)派赴各機關辦理就地審計事務人員，遇有應行查詢、更正、補送等事項，得以書面送達各該被審核機

關。(審計法施行細則第5條) 
(2)派駐在公庫及各地區支付機構人員辦理駐審事務，遇有應行查詢、補正等事項，須以書面送達支用機

關者，應報由該管審計機關為之。(審計法施行細則第27條) 
5.審核完畢應即製作詳實書面報告： 

審計人員在外執行職務，應於每一機關任務完畢後，隨即製作詳實報告，陳報該管審計機關核辦，除特

殊案件經陳奉核准者外，其報告不得超過二十日。(審計法施行細則第12條) 
6.訂定相關審計章則及書表，以應審核需要： 

審計機關為行使審計職權，其有關各種章則及書表格式，由審計部定之。(審計法第80條) 
(三)審計程序： 

1.分配預算之查核 
(1)各機關已核定之分配預算，連同施政計畫及其實施計畫，應依限送審計機關；變更時亦同。(審計法第

35條第1項) 
(2)分配預算查核結果，如與法定預算或有關法令不符者，應予糾正。(審計法第35條第2項) 

2.查核支付法案 
各機關依有關法令規定流用用途別科目經費、動支第一及第二預備金、專案核准動支經費、動支統籌科

目經費以及在其法定預算範圍內，依據有關法令變更或增減其經費分配，所具備之法案，均應通知審計

機關加以查核，其有不合者，應予以駁覆。 
3.公庫支撥經費款項書據及機關公庫支票之核簽 

(1)公庫支撥經費款項之書據、憑單，及各機關簽發之公庫支票，非送經審計機關或駐審人員核簽，公庫

不得付款或轉帳；其未設審計機關或未派駐審人員者，不在此限。(審計法第38條) 
(2)審計機關或駐審人員核簽公庫支撥經費款項之書據、憑單或公庫支票，發現與預算或有關法令不符

時，應拒簽之。 
前項之核簽或拒簽，除有調查之必要或不得已事由外，自收受之日起，至遲不得逾三日。(審計法第39條) 

4.會計報告及原始憑證之審核 
(1)各機關或各種基金，應照會計法及會計制度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連同原始憑證，依限送該管審計

機關審核。(審計法第36條) 
(2)各送審機關編送會計報告時，如有特殊情形，經審計機關之同意，得免附送有關憑證。(審計法第40條) 
(3)各機關應送之會計報告，不依規定期限送審者，審計機關應予催告；經催告後，仍不送審者，得依審

計法第17條規定處理。(審計法第46條) 
(4)會計報告及原始憑證審核結果，相符者發給核准通知；不符或有應行辦理之事項者，發給審核通知，

直接送達於各該機關，其有特殊情形，經審計機關同意者，得由各該機關之上級機關收轉。(審計法施

行細則第24條) 
5.派員赴各機關辦理就地審計事務 

(1)審計機關派員赴各機關就地辦理審計事務，得衡酌其內部控制實施之有效程度，決定其審核之詳簡範

圈。(審計法第41條) 
(2)辦理時，得通知該機關，將各項報表送審計人員查核；該審計人員對其簿籍得隨時檢查，並與有關憑

證及現金、財物等核對。(審計法第42條)辦理之結果，報由該主管審計機關核定之。(審計法第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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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半年結算之查核 
審計長應於會計年度中將政府之半年結算報告，於政府提出後一個月內完成其查核，並提出查核報告於

立法院。(決算法第26條之1) 
7.年度決算之審定 

各機關於會計年度結束後，應依決算法有關規定，編製年度單位決算，送審計機關審核；審計機關審定

其決算數額後，應發給審定書。(審計法第45條)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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